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）

鍾
榮
光

李
廳
林

校
董
會
主
席
致
鍾
李
兩
校
長
函
：

逕
啓
者
：
現
准
市
政
廳
十
月
七
日
第
弍
弍
號
公
函
開
⋯
⋯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六
年
十
月
十
三
日
）

鍾
榮
光

李
副
校
長
致
校
董
會
鍾
主
席
函
：

逕
啓
者
：
現
准
廣
州
市
市
政
廳
函
開
：
頃
准
大
函
⋯
⋯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六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）

李
應
林

鍾
李
兩
校
長
致
廣
州
市
公
安
局
朱
局
長
函
：


